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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树律意见字[2017]第 25号 

致：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引  言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春天”或“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 14 点在

青海省西宁市黄河路 38 号青海银龙酒店三楼多功能厅召开，青海树人律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青海春天委托，指派马青虎律师、王易程律师出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声  明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青

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的有关规定，及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行为、事件、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勤勉尽职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

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

青海春天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3.青海春天向本所承诺：其已经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对于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暨本所律师有赖于公司

及相关人员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出具法律意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青海春天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青海春天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其他需要公告的信息一并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正  文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有权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1.经核查，2017 年 4月 29日，公司董事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青

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

下简称《会议通知》）。 

2.经核查，《会议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召集人、投票

方式、会议时间及地点、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投票程序、投

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出席

也可以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并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3.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4 时在青海省西宁市黄河路 38

号青海银龙酒店三楼多功能厅如期召开。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

方式与《会议通知》记载的内容一致。 

4.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于 2017年 5月 23日进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23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

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平台向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发出的期限以及记载内容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参加人员的资格  

1.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7年 5月 18日。  

2.根据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签名、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

书等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均为截止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

券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3.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的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方式及表决结果  

1.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载明的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其中对选举董事、独

立董事和监事的议案采取累计投票制，表决方式与《会议通知》记载的方式一致。  

2.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前，推举了会议监票人和计票人。本次股

东大会议案表决时，本所律师与会议监票人、计票人进行了监票和计票，并当场

公布了表决结果。  

3.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结束后，根据现场表决和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

供的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核算会议表决结果。 

4.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董事会 2016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499,222,07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99.9982%；反对股份数为 8,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18%；

弃权股份数为 0股。 

（2）《公司监事会 2016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499,222,07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99.9982%；反对股份数为 8,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18%；

弃权股份数为 0股。 

（3）《公司独立董事 2016年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499,222,07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99.9982%；反对股份数为 3，2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6%；

弃权股份数为 5,6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12%。 

（4）《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499,222,07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99.9982%；反对股份数为 8,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18%；

弃权股份数为 0股。 

（5）《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499,227,67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99.9993%；反对股份数为 3，2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7%；

弃权股份数为 0股。 

（6）《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股票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扣除回避表决股份数后，表决结

果为：同意股份数为 15,597,976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794%；

反对股份数为 3,2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206%；弃权股份



      
 

数为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15,597,976 股，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794%；反对股份数为 3,200 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数的 0.0206%；弃权股份数为 0 股。 

（7）《公司 2016 年付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499,22027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99.9978%；反对股份数为 10，6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22%；弃权股份数为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37,107,826 股，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714%；反对股份数为 10,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数的 0.0286%；弃权股份数为 0股。 

（8）《关于控股子公司、孙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扣除回避表决股份数后，表决结

果为：同意股份数为 75,953,946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84%；

反对股份数为 8,8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16%；弃权股份

数为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27,521,707 股，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680%；反对股份数为 8,800 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数的 0.0320%；弃权股份数为 0股。 

（9）《关于 2017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498,833,29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99.9203%；反对股份数为 397,58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797%；弃权股份数为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36,720,845 股，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8.9288%；反对股份数为 397,581 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 1.0712%；弃权股份数为 0股。 

（10）《关于 2017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498,838,89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99.9214%；反对股份数为 391,98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786%；弃权股份数为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36,726,445 股，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8.9439%；反对股份数为 391,981 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 1.0561%；弃权股份数为 0股。 

（11）《关于 2017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工作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498,833,29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99.9203%；反对股份数为 397,581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797%；弃权股份数为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36,720,845 股，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8.9288%；反对股份数为 397,581 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 1.0712%；弃权股份数为 0股。 

（12）《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499,227,67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99.9993%；反对股份数为 3,2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7%；

弃权股份数为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37,115,226 股，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13%；反对股份数为 3,200 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数的 0.0087%；弃权股份数为 0股。 



      
 

（13）《关于调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为 499,222,07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99.9982%；反对股份数为 3,2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6%；弃权股份数为 5,6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37,109,626 股，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762%；反对股份数为 3,200 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数的 0.0086%；弃权股份数为 5,600 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52%。 

（14）《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示董事会办理回购注销公司部分股票

和工商变更登记工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499,222,07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99.9982%；反对股份数为 8,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18%；

弃权股份数为 0股。 

（15）《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5.1）张雪峰 

本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得票数 499,220,280,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978%；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 37,107,831 股，占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比例 99.9714%。 

（15.2）肖 融 

本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得票数 499,220,279,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978%。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 37,107,830股，占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比例 99.9714% 

（15.3）卢义萍 

本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得票数 499,218,279,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974%。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 37,105,830股，占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比例 99.9660%。 

（15.4）陈 定 

本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得票数 499,218,279,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974%。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 37,105,830股，占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比例 99.9660%。 

（16）《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6.1）钱 英 

本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得票数 499,208,279,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954%。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 37,095,830股，占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比例 99.9391%。 

（16.2）王富贵 

本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得票数 499,208,279,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954%。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 37,095,830股，占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比例 99.9391%。 

（16.3）程友海 

本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得票数 499,208,279,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954%。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 37,095,830股，占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比例 99.9391%。 

（17）《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17.1）华彧民 

本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得票数 499,208,279,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954%。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 37,095,830股，占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比例 99.9391%。 






